附件1
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结项要求
　　

　　一、成果要求

    1.不得以已发表或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2.凡以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名义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不得同时标注多家项目资助字样。

3.提交的成果须与《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申报、评审书》里阶段性成果、最终成果内容一致，不得缺项。提交结项的论文成果必须已在有标准刊号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且项目负责人须单独署名或是第一作者。结项成果内容须真实且不涉及知识产权争议。

4.项目名称可适当调整，但是关键字不可更改。

5.“最终成果简介”供介绍、宣传、推广成果使用，内容包括：该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略写)，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或对策建议(详写)，成果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以及社会影响和效益(略写)。简介内容要层次清楚、观点明晰、用语准确、文风朴实，要有实质性内容，并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不得照抄总结报告。简介结尾应注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最终成果名称、项目负责人单位和联系方式、课题组主要成员、是否发表（出版）。如最终成果系出版物，简介不得简单排列篇章目录，并应在结尾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成果简介须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二、需提交材料

1.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　3份

2.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成果简介　3份

3.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成果发表刊物封面、目录、正文复印件或出版物封面、目录、内容简介复印件　3份

4.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结项报告　3份

5.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成果原件　1份

以上纸质材料装入档案袋中，一个档案袋对应一个项目，请用A4白纸打印并标注项目编号、项目名称、项目负责人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贴在档案袋正面。

